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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修订对照表

注：红色字体表示新增内容，双删除线表示删除内容。

现行版本

（2026 年 1 月 1 日实施版本）
修订版

第二章 保证金制度 第二章 保证金制度

第七条 当某期货合约连续三个交易日（即 D1、

D2、D3 交易日）的累计涨跌幅（N）达到合约正常执

行的涨跌幅的 1.5 倍，连续四个交易日（即 D1、D2、

D3、D4 交易日）的累计涨跌幅（N）达到合约正常执

行的涨跌幅的 2 倍，或者连续五个交易日（即 D1、

D2、D3、D4、D5 交易日）的累计涨跌幅（N）达到

第七条 当某期货合约连续三个交易日（即 D1、

D2、D3 交易日）的累计涨跌幅（N）达到合约正常

执行的涨跌幅的 1.5 倍，连续四个交易日（即 D1、

D2、D3、D4 交易日）的累计涨跌幅（N）达到合约

正常执行的涨跌幅的 2 倍，或者连续五个交易日（即

D1、D2、D3、D4、D5 交易日）的累计涨跌幅（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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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正常执行的涨跌幅的 2.5 倍时，交易所可以根据

市场情况，采取下列一种或者多种措施，并事先报告

中国证监会：

（一）对部分或者全部会员、部分或者全部境外

特殊参与者单边或者双边、同比例或者不同比例提高

交易保证金；

（二）限制部分或者全部会员出金；

（三）暂停部分或者全部会员、部分或者全部境

外特殊参与者开新仓；

（四）调整涨跌停板幅度，但调整后的幅度不超

过 20%；

（五）限期平仓；

（六）强行平仓；

（七）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N 的计算公式：

达到合约正常执行的涨跌幅的 2.5 倍时，交易所可以

根据市场情况，采取下列一种或者多种措施，并事先

报告中国证监会：

（一）对部分或者全部会员、部分或者全部境外

特殊参与者单边或者双边、同比例或者不同比例提高

交易保证金；

（二）限制部分或者全部会员出金；

（三）暂停部分或者全部会员、部分或者全部境

外特殊参与者开新仓；

（四）调整涨跌停板幅度，但调整后的幅度不超

过 20%；

（五）限期平仓；

（六）强行平仓；

（七）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N 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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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4,5

P0 为 D1 交易日前一交易日结算价

Pt 为 t 交易日结算价，t=3，4，5

P3 为 D3 交易日结算价

P4 为 D4 交易日结算价

P5 为 D5 交易日结算价

P4 为 D4 交易日结算价

P5 为 D5 交易日结算价

，t=3,4,5

P0 为 D1 交易日前一交易日结算价

Pt 为 t 交易日结算价，t=3，4，5

P3 为 D3 交易日结算价

P4 为 D4 交易日结算价

P5 为 D5 交易日结算价

P4 为 D4 交易日结算价

P5 为 D5 交易日结算价

第三章 涨跌停板制度 第三章 涨跌停板制度

第十四条 本办法第十三条所述的期货合约在D2

交易日未出现单边市的，D3 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和

交易保证金比例恢复到正常水平。

D2 交易日出现反方向单边市的，视作新一轮单

边市开始，该日即视为 D1 交易日，下一日交易保证

第十四条 本办法第十三条所述的期货合约在D2

交易日未出现单边市的，D3 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和

交易保证金比例恢复到正常水平。

D2 交易日出现反方向单边市的，视作新一轮单

边市开始，该日即视为 D1 交易日，下一日交易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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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涨跌停板参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执行。

D2 交易日出现同方向单边市的，该期货合约 D3

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和交易保证金比例按下述方法

调整：

（一）涨跌停板幅度在 D1 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

的基础上增加 5 个百分点；

（二）交易保证金比例在 D3 交易日涨跌停板幅

度上增加 2 个百分点，但调整后的交易保证金比例低

于 D0 交易日结算时交易保证金比例的，按 D0 交易

日结算时该期货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比例收取。

金和涨跌停板在当日的基础上增加，参照本办法第十

三条规定执行。

D2 交易日出现同方向单边市的，该期货合约 D3

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和交易保证金比例按下述方法

调整：

（一）涨跌停板幅度在 D1 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

的基础上增加 5 个百分点；

（二）交易保证金比例在 D3 交易日涨跌停板幅

度上增加 2 个百分点，但调整后的交易保证金比例低

于 D0 交易日结算时交易保证金比例的，按 D0 交易

日结算时该期货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比例收取。

第十五条 本办法第十三条所述的期货合约在D3

交易日未出现单边市的，D4 交易日的涨跌停板幅度

和交易保证金比例恢复到正常水平。

D3 交易日出现反方向单边市的，视作新一轮单

第十五条 本办法第十三条所述的期货合约在D3

交易日未出现单边市的，D4 交易日的涨跌停板幅度

和交易保证金比例恢复到正常水平。

D3 交易日出现反方向单边市的，视作新一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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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市开始，该日即视为 D1 交易日，下一日交易保证

金和涨跌停板参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执行。

D3 交易日出现同方向单边市的（即连续三天达

到涨跌停板），交易所可以在当日收盘结算时对部分

或者全部会员暂停出金，并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D3 交易日是该合约的最后交易日的，该

合约在下一交易日直接进入交割；

（二）D4 交易日是该合约最后交易日的，该合

约在 D4 交易日按照 D3 交易日的涨跌停板幅度和保

证金水平继续交易，并在下一交易日直接进入交割；

（三）除上述两种情况之外，交易所可以在 D3

交易日收盘后，根据市场情况执行本办法第十六条或

者第十七条规定的措施。

边市开始，该日即视为 D1 交易日，下一日交易保证

金和涨跌停板在当日的基础上增加，参照本办法第十

三条规定执行。

D3 交易日出现同方向单边市的（即连续三天达

到涨跌停板），交易所可以在当日收盘结算时对部分

或者全部会员暂停出金，并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D3 交易日是该合约的最后交易日的，该

合约在下一交易日直接进入交割；

（二）D4 交易日是该合约最后交易日的，该合

约在 D4 交易日按照 D3 交易日的涨跌停板幅度和保

证金水平继续交易，并在下一交易日直接进入交割；

（三）除上述两种情况之外，交易所可以在 D3

交易日收盘后，根据市场情况执行本办法第十六条或

者第十七条规定的措施。

第十六条 交易所可以根据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三 第十六条 交易所可以根据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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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三项的规定，在 D3 交易日收盘后决定并公告该

期货合约在 D4 交易日继续交易，并采取下列一种或

者多种措施：

（一）调整涨跌停板幅度，但调整后的涨跌停板

幅度不得超过 20%；

（二）对部分或者全部会员、部分或者全部境外

特殊参与者单边或者双边、同比例或者不同比例提高

交易保证金；

（三）暂停部分或者全部会员、部分或者全部境

外特殊参与者开新仓；

（四）限制出金；

（五）限期平仓；

（六）强行平仓；

（七）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款第三项的规定，在 D3 交易日收盘后决定并公告该

期货合约在 D4 交易日继续交易，并采取下列一种或

者多种措施：

（一）调整涨跌停板幅度，但调整后的涨跌停板

幅度不得超过 20%；

（二）对部分或者全部会员、部分或者全部境外

特殊参与者单边或者双边、同比例或者不同比例提高

交易保证金；

（三）暂停部分或者全部会员、部分或者全部境

外特殊参与者开新仓；

（四）限制出金；

（五）限期平仓；

（六）强行平仓；

（七）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 7 -

交易所执行前款规定的，本办法第十三条所述的

期货合约在 D5 交易日的交易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D4 交易日未出现单边市的，D5 交易日的

涨跌停板幅度和交易保证金比例恢复到正常水平；

（二）D4 交易日出现反方向单边市的，视作新

一轮单边市开始，该日即视为 D1 交易日，下一日交

易保证金和涨跌停板参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执行；

（三）D4 交易日出现同方向单边市的，交易所

可以宣布为异常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采取风险控制

措施。

交易所执行前款规定的，本办法第十三条所述的

期货合约在 D5 交易日的交易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D4 交易日未出现单边市的，D5 交易日的

涨跌停板幅度和交易保证金比例恢复到正常水平；

（二）D4 交易日出现反方向单边市的，视作新

一轮单边市开始，该日即视为 D1 交易日，下一日交

易保证金和涨跌停板在当日的基础上增加，参照本办

法第十三条规定执行；

（三）D4 交易日出现同方向单边市的，交易所

可以宣布为异常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采取风险控制

措施。

第十八条 交易所可以根据本办法第十七条的规

定，决定本办法第十三条所述的期货合约在 D5 交易

日继续交易，并采取下列一种或者多种措施：

第十八条 交易所可以根据本办法第十七条的规

定，决定本办法第十三条所述的期货合约在 D5 交易

日继续交易，并采取下列一种或者多种措施：

（一）调整涨跌停板幅度，但调整后的涨跌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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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整涨跌停板幅度，但调整后的涨跌停板

幅度不得超过 20%；

（二）对部分或者全部会员、部分或者全部境外

特殊参与者单边或者双边、同比例或者不同比例提高

交易保证金；

（三）暂停部分或者全部会员、部分或者全部境

外特殊参与者开新仓；

（四）限制出金；

（五）限期平仓；

（六）强行平仓；

（七）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交易所执行前款规定的，本办法第十三条所述的

期货合约在 D6 交易日的交易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D5 交易日未出现单边市的，D6 交易日的

幅度不得超过 20%；

（二）对部分或者全部会员、部分或者全部境外

特殊参与者单边或者双边、同比例或者不同比例提高

交易保证金；

（三）暂停部分或者全部会员、部分或者全部境

外特殊参与者开新仓；

（四）限制出金；

（五）限期平仓；

（六）强行平仓；

（七）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交易所执行前款规定的，本办法第十三条所述的

期货合约在 D6 交易日的交易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D5 交易日未出现单边市的，D6 交易日的

涨跌停板幅度和交易保证金比例恢复到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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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跌停板幅度和交易保证金比例恢复到正常水平；

（二）D5 交易日出现反方向单边市的，视作新

一轮单边市开始，该日即视为 D1 交易日，下一日交

易保证金和涨跌停板参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执行；

（三）D5 交易日出现同方向单边市的，交易所

可以宣布为异常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采取风险控制

措施。

（二）D5 交易日出现反方向单边市的，视作新

一轮单边市开始，该日即视为 D1 交易日，下一日交

易保证金和涨跌停板在当日的基础上增加，参照本办

法第十三条规定执行；

（三）D5 交易日出现同方向单边市的，交易所

可以宣布为异常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采取风险控制

措施。

第十九条 交易所宣布进入异常情况并采取强制

减仓措施的，应当同时明确强制减仓基准日和采取强

制减仓的相关合约。强制减仓基准日为最近一次出现

单边市并应用强制减仓紧急措施的交易日。

交易所在采取强制减仓紧急措施时，将强制减仓

基准日闭市时以涨跌停板价申报的未成交平仓报单，

第十九条 交易所宣布进入异常情况并采取强制

减仓措施的，应当同时明确强制减仓基准日和采取强

制减仓的相关合约。强制减仓基准日为最近一次出现

单边市并应用强制减仓紧急措施的交易日。

交易所在采取强制减仓紧急措施时，将强制减仓

基准日闭市时以涨跌停板价申报的未成交平仓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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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制减仓基准日的涨跌停板价，与该合约净持仓盈

利交易者（即客户、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

纪参与者，下同）按持仓比例自动撮合成交。同一交

易者持有双向持仓的，则首先平自己的持仓，再按上

述方法平仓。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

以强制减仓基准日的涨跌停板价，与该合约净持仓盈

利交易者（即客户、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

纪参与者，下同）按持仓比例自动撮合成交。同一交

易者持有双向持仓的，则首先平自己的持仓，再按上

述方法平仓。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

第十章 附则 第十章 附则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51 月 281 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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